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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加强全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，规范城市集中供热企业安全和服务行为，提高群众满意度，根据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《山东省供热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城镇冬季供热服务规范》《泰安市供热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全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集中供热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供热企业”）。
    第三条 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供热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工作，具体工作由泰安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实施。
    第四条  供热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，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
    （一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。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完善，安全生产投入，安全教育培训，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，隐患排查治理，应急管理体系完善，外包单位安全管理，供热设施检修作业安全等情况。
    （二）稳定达标供热方面。热源合同签订、不间断供热、极端天气保障运行情况；室温达标，针对边角户、孤岛户、重复投诉用户及区域性室温偏低等改进情况；看天供暖，从“达标供暖”向“舒适供暖”转变等情况。
    （三）服务机制方面。加强服务考核，优化服务流程，充实服务力量，落实网格服务，规范外包服务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定期听取、研究服务工作等情况。
    （四）服务效能方面。接诉即办，12345热线办理，企业自有热线办理，信访舆情处置，群众满意度；自管站、新建小区设施移交，首采暖季调试，直供到户管理；合规收费，个性化服务明码标价等情况。
    第五条  供热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不单独组织检查，不增加企业负担。直接调取、运用评价周期内的安全和服务工作方面检查结果、事故认定结论和统计数据等，条块结合、部门联动，对日常工作进行记实评价。结果和数据来源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    （一）国家、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检查结果、事故认定结论等。
（二）万平方米工单量。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承办量/供热企业实供面积（万平方米）=万平方米工单量。
（三）信访部门信访件交办数量。
（四）媒体曝光问题数量。
    第六条  供热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实行百分制评分。
（一）市、县级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每处扣2分，一般安全隐患每处扣0.5分；国家和省级层面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每处扣4分，一般安全隐患每处扣1分。 
（二）行政处罚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警告处罚每起扣2分，罚款处罚每起扣4分。
（三）信访。反映到市、县级的每件扣0.5分，反映到省级的每件扣2分，反映到国家级的每件扣4分。引发到市级及以上集体访的扣4分。
（四）万平方米工单量。以万平方米12345工单承办量1个为基数，每增加0.1个，扣0.5分；每降低0.1个（不足0.1的，按0.1计算），加5分。
（五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《一周热点》。每通报一起，扣2分。
（六）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《网络热点和舆情通报》。每通报一起，扣4分。
（七）工作受到县级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，每起扣1分；受到市级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，每起扣2分；受到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，每起扣4分。
（八）工作被媒体曝光的，每起扣1分；被媒体问政的，每起扣4分。
（九）符合供热条件应供未供的，每起扣2分；擅自停供断供的，每起扣2分。
（十）发生违规收费、费用应退未退的，每起扣0.5分。
（十一）发生1万户（含）以上连续停止供热24小时（含）以上的，每起扣8分。
    第七条  供热企业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为不合格：
    （一）发生责任生产安全事故的；迟报、谎报或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；被发现重大隐患且限期内未整改完成的。
（二）发生3万户（含）以上居民连续停止供热48小时（含）以上的。
（三）出现重大信访、舆情事件，社会影响恶劣的。
第八条  一个自然年度为一个评价周期，次年3月底前出具上一个评价周期评价结果。评价结果分为“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”三个等级。综合得分85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，60分（含）至84分（含）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（一）安全和服务评价结果形成专报，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。
（二）当年评价结果不合格的供热企业，由供热主管部门和上级管理单位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第九条  本细则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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